
國立空中大學畢業生學習楷模獎勵標準 

104.04.21 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

 

一、 本校為表揚及鼓勵優秀畢業生，得以激勵人心，落實終生學習， 

特訂定本獎勵標準。 

二、 獎勵標準如下： 

(一)  年長好學，精神可嘉（70 歲以上）。 

(二)  身心障礙自強學生（重度及極重度）。 

(三)  原住民學生，成績優良（畢業總成績 75 分以上）。 

(四)  國中、小學歷入學，完成學業（限第 1 次畢業者）。 

(五) 本校第三學位以上畢業。 

(六) 夫妻或直系血親、兄弟姊妹同時畢業者。 

(七) 新住民學生，成績優良(畢業總成績 70 分以上) 

(八) 其他具特殊成就及傑出表現，有具體表現事蹟者。

三、 推薦方式： 

(一) 本校學生事務處於每學期辦理畢業生學習楷模推薦公 

告，請各學習指導中心推薦畢業生，於規定期限內將名單

送至學生事務處彙整。 

(二) 經學生事務處書面審查後陳請校長核定。

四、 獎勵與表揚：由學校頒發獎狀予以表揚。 

五、 本獎勵標準經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